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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政发〔2017〕40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寄到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淄发[2016]23号），提高我县科技创新能力，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高青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加强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支持企业创建高水平研发机构
1、以企业为主体组建的孵化器、众创空间，经认定为国家级、省级的分别资助企业50万、30万元。
2、对创建为国家级、省级研发机构（包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的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的资金扶持。             
3、对企业建立的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千人计划”专家工作站，开展实质性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分别给予30万元的资金扶持。
第二条  鼓励产学研合作
1、开展企业研究院认定工作，鼓励县内优势骨干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或自建)企业研究院，对经评审认定符合条件的企业研究院予以挂牌，并给予20万元的资助。
2、鼓励企业研究院积极引进高端科技人才、加大研发投入、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升企业研究院的运营水平，经审核，对企业研究院年研发投入200万元以上部分给予10%的资金扶持(最高100万元)。
3、每年评选一定数量的优秀科研项目（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签订合作协议或企业自主研发、有明确的研发课题且付诸实施的），给予每项10万元的资助。
4、产学研合作取得的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并且产品销售收入达到500万元以上的，给予20万元的奖励。
5、对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在我县建立产学研中试基地（有中试设备等研发投入）且取得科研成果的，奖励20万元。
第三条  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新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奖励20万元。对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有关部门要落实好企业所得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相关优惠政策。
第四条  加大科技创新奖励力度
1、对当年通过鉴定的科技成果，科技创新综合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领先水平、国内先进水平的，分别奖励企业10万元、3万元、2万元、1万元；
2、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二等奖以上）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国际科技合作奖、星火科技奖、专利奖的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5万元奖励。
第五条  加大财政科技投入。设立每年500万元的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列入财政年度预算，由财政局专户管理，滚存结余。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扶持奖励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企业和个人。
高青县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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